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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关

注到有关媒体刊载《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正式启动，中珠医疗相关项目或受冲

击》的文章，报道中提及“1、受“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政

策的影响，中珠医疗部分相关治疗中心或受较大冲击；2、2016 年年报显示，除

心肾外，包括精神神经、抗感染、五官、消化在内的医药治疗领域均出现大幅下

滑；3、剥离房地产等非核心业务的背后，显示了中珠医疗布局肿瘤全业务链，

转型医疗大健康产业的决心”等内容。 

二、澄清说明 

公司就相关报道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就上述报道澄清说明如下： 

（一）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医院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对公司的影响 

1、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与军队医院（含

武警部队医院，下同）的合作项目，是根据军队相关文件，并经军队医院上级主

管部门批复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受法律保护。一

体医疗与军队医院合作的项目，项目合作的主要资产均由一体医疗投资，并不是

无偿使用军队资产，项目合作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军队保障建设资金上的不足，为

了更好的保障军队医疗需求。 

综上，一体医疗与军队医院目前开展的合作业务合法有效。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随着我国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产业，民营医院的迅速增加及发展，2016

年新增 4家非军队医院，公司相关治疗中心已达 31家正常经营，其中 25家军队

医院合作中心正常经营，1家军队医院合作中心合同于 2009年 7月起至 2016年

6月正常到期。其他相关合同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珠医疗收到<关于对中珠医疗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7

号）。 

2014 年-2016 年 6 月 30 日军队医院合作中心收入分别为 21,332.68 万元、

20,502.76万元、7,889.82万元，军队医院合作中心占一体医疗营业收入比重分

别为 73.20%、63.30%、47.86%，占中珠医疗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5.67%、16.46%、

10.14%（注：14年和 15年中珠医疗营业收入为模拟合并深圳一体，将深圳一体

营业收入简单相加的数据）；同期一体医疗肝硬化检测仪和非军队医院合作中心

收入为 4,183.03万元、9,048.22万元、7,637.41万元，肝硬化检测仪和非军队

医院合作中心收入占一体医疗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4.35%、27.94%、46.33%。

一体医疗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587.90 万

元，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的业绩承诺。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一体医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093.24万元。2016 年度相关数

据请以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为准。 

综上，当前一体医疗与军队医院合作保持稳定，同时通过一体医疗未来在民

营医院及地方医院合作中心的业务拓展，以及肝硬化检测仪销售的增长，一体医

疗对军队医院合作中心的依赖逐步降低，也会进一步减小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对一体医疗的影响，对一体医疗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产生重大影响。 

3、随着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推进，如果军队医院转为

地方医院，一体医疗将根据国家政策支持方向及相关监管要求，从原有军队医院

“合作分成”模式转变为“租赁”、“PPP”等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符合卫

生部门要求的合作模式与相关方进行合作。 



4、风险提示： 

“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相关细则尚未出台，该政策对一

体医疗或上市公司未来与军队医院的合作、未来与军队医院的合作模式以及该政

策对一体医疗或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回复相关监管部门审核意见时，就“军队和武警部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政策对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部队医院合作及

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已进行了多次说明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99）及《中

珠医疗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二）经核查，除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8日披露《中珠医疗 2016 年年度业

绩预增公告》（公告编号：2016-141号），预计 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50%-330%外，未向任何媒体提供过有关 2016

年年报的财务数据，报道中“2016年年报显示”纯属捏造。公司 2016 年年报目

前尚在审计中，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公司 2016 年相关

数据请以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为准。 

（三）公司 2016 年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进一步确立了将公司打造成肿瘤

防治领域集研发、生产、预防、治疗、康复、互联网大数据医疗于一体的“抗肿

瘤全产业链的领航者”的战略发展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公司将继续实施转型战

略，结合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进度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环境，不断调整相关业务

板块，未来通过不断收购民企和与民营医院的肿瘤中心合作来推动实现公司“抗

肿瘤全产业链”发展目标。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相关信息以公司发

布的公告为准，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